
2 

參、 申請程序 

一、 申請期限及應備文件： 

為提高實習效益，促使學校、學生和本中心對於實習目標與計畫

達成共識，本中心於每年 2 月進行年度實習督導人員選任，以

彙整本中心各組可提供實習學生人數(含期中及暑假實習)，並依

各校函送實習生資料、學生履歷(含自傳)、歷年成績單、實習計

畫書等安排面談，並依面談結果同意實習學生申請實習。 

二、 實習執行程序與成績評量等程序及期日，詳如以下流程表： 

 

家防中心調查年度實習名額 

(2 月) 

各校推薦實習學生申請 

(暑期實習：3/1-3/31、期中實習：5/1-5/31、11/1-11/30) 

  

本中心安排面談及通知錄取與否 

(暑期實習：4 月、期中實習：6 月、12 月) 

  

實習生期初訓練(至少一週) 

  

實習計畫之執行 

  

實習成果發表 

(實習結束前一週，辦理成果發表會) 

  

實習結束 

(實習結束後一週內繳交總報告) 

  

實習成績評量 

(各組督導於學生繳交總報告後，一週內完成實習成績評量，並函

送各校) 

 

肆、 實習生招收對象： 

一、 對象： 

各大專院校社會工作系所(組)暨相關科系之學生(以修畢社會工作

概論、社會個案工作、社會團體工作、社區工作及相關保護性工

作課程者優先)。 

二、 名額： 

依當年度本中心實習督導人力狀況提供名額。 




